附錄二  本國銀行各營業單位逾期放款比率檔

           銀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月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單位：%
	序號
	營業單位代號
	營業單位名稱
	逾期放款比率

	1
	
	
	

	2
	
	
	

	3
	
	
	

	4
	
	
	

	5
	
	
	

	‧
	
	
	


（一）檔案格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%

	項次
	欄位名稱
	欄位長度
	起訖位置
	備註
	釋例

	1
	年
	X(03)
	1-3
	以民國年表示，未到百年時，左補0
	90年 → 090

	2
	月
	X(02)
	4-5
	1-9月左補0
	9月 → 09

	3
	總機構代號
	X(07)
	6-12
	右四碼補0
	某銀行(666)→ 6660000

	4
	營業單位代號
	X(07)
	13-19
	
	營業部 →

6660010

	5
	逾期放款比率
	X（05）
	20-24
	比率取至小數第三位%=xx.xxx%，再乘上1000以整數來表示，不足五位數者左補0
	4.123% → 04123


填表說明
1、 本表填列範圍：

1.1  九十年九月（含）之前之申報範圍：國內總分行及OBU中，逾期放款比率高於百分之三之營業單位(請按逾期放款比率高低由大到小排序。本局資料建檔介面軟體可自動排序)（請參閱90.08.06台融局資第90717445號函）

1.2  九十年十月（含）之後之申報範圍：全行各營業單位之逾期放款比率（請參閱90.9.28台財融資字第0900800008號函）

2、 營業單位代號請填七碼







